煤矿用二氧化碳开采器标准编制说明
1. 概述
1.1 项目来源
本标准项目由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提出，项目列入2008年国家安全生产标准化项目计划。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煤炭科学研究总院、山西煤矿安全监察局、国家安标办、长治市恵元采矿器材有限公司。

1.2  标准编制的工作情况
1）立项后，由标准起草单位组织成立标准起草小组，标准起草过程中，起草单位召集了三次工作会议，一次研讨会，一次专家论证会议，先后邀请了原煤科总院副院长，国家煤矿安全专家组成员卢建章教授、国家安监总局规划司朱凤山司长、国家安监总局规划司郑惠处长、国家矿用产品安全标志中心袁庆国主任、杨大明副主任、凌伟明博士，煤科总院矿山安全分院周立院长、中国矿大周心权教授及刘殿书教授、南京理工大卫延安研究员、国家抚顺检测检验中心张春雨高工、国家重庆检测检验中心邓永林高工、沈煤集团韩德义总工、峰峰集团赵军凯总工等有关专家和领导进行编写指导，并对标准草稿提出修改意见。针对专家和领导在名词术语、引火药和发热材料安全性能要求、主管报废标准、相关试验方法等方面提出的修改要求，起草小组经过研究，均进行了相应的修改。
２）为了验证产品中使用的引火材料和发热材料的安全性能，起草小组委托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危险品实验中心，对现有产品使用的材料进行了试验检验，为本标准制定提供了依据。
３）就有关编写内容试验方法等向国家煤矿安全产品抚顺检测中心等单位咨询，取得帮助。
４）查阅引用大量相关国家标准

1.３　关于二氧化碳气体开采器的简单介绍
二氧化碳开采器是一种新型的用于煤炭开采的爆破设备，与传统的火药爆破器材不同，二氧化碳开采器是由一个高强度的可以重复使用的充装液态二氧化碳金属管、加热器（发热装置）、定压泄能机构等组成。将开采器置于煤体钻孔内，使用发爆器启动加热器，加热内部的液态二氧化碳成为气体，管道中压力持续增大压迫定压泄能机构，使其中的定压卸能片破断，随后释放出体积扩大600倍，压力达到百兆帕的二氧化碳气体，进行爆破落煤。这都发生在毫秒时间内，且爆破过程中快速释放的气体具有降温作用，二氧化碳又是惰性气体，完可以避免因放炮产生明火而引起瓦斯事故（瓦斯爆炸或瓦斯燃烧），特别适用于高瓦斯及煤与瓦斯突出矿井爆破落煤，有利于煤矿安全生产。
国外类似产品主要有英国Cardox国际系统有限公司生产的Cardox清堵系统，该产品在中国有代理销售，广泛水泥制造、市政工程等。例如用于水泥生产线上的预热器、粘土仓、水泥库、等常见堵料位置的快速疏通清理。淮北煤业集团公司芦岭矿使用该公司产品在煤矿试验取得较好效果，尚未见在其他煤矿推广使用。

国内长治市恵元采矿器材有限公司开发的QK系列二氧化碳气体开采器。该产品在沈阳煤业集团公司清水矿及山西长治后河、西沟等地方煤矿的使用证明。产品具有爆破后扬尘少、无有毒有害气体、产炭块率比高等优点。由于该产品完全避免了爆破产生明火而引燃瓦斯问题，清水矿在综采放顶煤工作面使用该产品进行松动爆破，解决了在高瓦斯矿井放顶煤工作面不允许使用火药爆破的难题。
为了规范这一新产品的生产、检验及推广使用，制定本标准。鉴于国外尚未见有同类产品技术标准可以直接引用，本标准中规定的性能指标参数一部分是根据试验测试数据，其中安全参数和试验方法引用雷管等危险品相关标准。
2. 产品主要技术参数的确定
2.1 泄放压力
本标准规定的最大泄放压力按产品规格分为：130MPa　泄放压力不确定范围应不大于±10 MPa和230MPa泄放压力不确定范围应不大于±20 MPa。
卸放压力即为开采器的实际爆破压力，实际使用证明，泄放压力使用在100Mpa左右，即可达到煤炭快率比高，煤尘少的爆破效果。只要使用最大压力不超过理论设定最大压力(130 Mpa)的10%就可安全使用。这一规定是通过对管体强度和定压泄能片（爆破片）的安全系数进行分析确定的。
定压泄能片是按所用的材料的强度极限值进行选用的，设定在60～130MPA之间，达到设定泄放压力就要破断并泄放内部能量。
密闭性能

密闭性能是为考核开采器灌注一定压力的液态二氧化碳而不泄漏的技术指标，实际向开采器主管充装液态二氧化碳的压力在5MPa以内。因此，标准规定开采器整体组装后应能承受5MPa的密闭性能试验，是能满足实际使用要求的。运输和贮存不可能有突然大量涌出，即使有可能漏气，也只能是轻微的渗漏，且这种渗漏不影响正常使用。根据我们做的漏气试验，放置48小时或数星期、数月，漏气约20-30g，最大达50-60g，但仍不影响正常使用。

外壳表面温度     
在实际使用中，二氧化碳开采器的发热受激点燃发热，以及液态二氧化碳汽化压缩放热可能使主管内部温度上升，高温传递到管外会造成引燃瓦斯。从使用安全考虑，必须对主管表面温度限定。按照GB3836.1对防爆电气设备表面温度的要求应不超过150℃，因此，本标准规定外壳表面最高温度应不大于100℃，有较高的安全系数。
起动器和发热材料安全性能的规定
二氧化炭开采器的起动器实际上是一个类似电雷管的点火头，点火头的电气参数完全与电雷管相同． 其激活过程同电雷管一样，只不过电雷管是引爆，这个部分是引燃。本标准有关起动器的电阻、抗震性能和最小发火电流等安全性能要求直接引用GB 8031《工业电雷管》和WJ/T 9044　《工业电雷管最小发火电流试验方法》。
起动器上的引火材料及发热材料安全性能要求，明确规定必须采用非爆炸性、非腐蚀、非毒性，提高了使用和管理的安全级别，其危险品分类和危险货物运输包装类别划分按国标GB694  GB/T150及联合国《关于危险货物运输的建议书 规章范本》（第13修订版）、联合国《关于危险货物运输的建议书 试验和标准手册》等技术文件规范。通过委托国家质量监督检疫总局危险品实验中心按联合国《关于危险货物运输的建议书 试验和标准手册》对现有产品中使用的引火材料验和发热材料进行分类试验，并在此基础上规定了安全性能要求。
主管抗拉强度
主管是开采器中需要长期反复使用的部件，每次爆破过程中要瞬间承受百余兆帕的二氧化碳卸放压力。必须保证主管在长期反复使用中管体不变形及损伤裂痕，避免液态二氧化碳泄漏。要考核主管在材质选择、强度设计能否满足实际使用需要。
主管强度的规定，一是材料的许用应力应按爆破过程中主管承受的最高温度确定，二是管壁厚度设计应按不低于1.1倍最大泄放压力考虑。在工程中,通常将延伸率δ≥5%的材料称为塑性材料,主管材料一般选用无缝钢管，都属于塑性材料，应以屈服应力σs作为极限应力σ°。极限应力σ°/安全系数n得到材料的许用应力［σ］。n在一般计算中，塑性材料n=1.5～2.0,已经考虑了一定的安全系数，在此基础上再考虑1.1倍卸放压力的安全裕度。此外，主管设计的材料强度按连续承压考虑的，实际使用时，最大卸放压力发生在瞬间。能够确保产品安全可靠地使用，过大时给使用带来不便。
3. 关于主管不作为压力容器管理的说明
压力容器是指内部或外部承受气体或液体压力、并对安全性有较高要求的密封容器。压力容器应符合国家《压力容器安全技术监察规程》要求，并按该规程实施管理。
开采器主管不作为压力容器主要有以下理由：

1）压力容器的危险程度与介质危险性及其设计压力p和全容积V的乘积有关，pV值愈大，则容器破裂时爆炸能量愈大，危害性也愈大。《压力容器安全技术监察规程》采用既考虑容器压力与容积乘积大小，又考虑介质危险性以及容器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的综合分类方法，以有利于安全技术监督和管理。该方法将压力容器分为三类： 
    对于第三类压力容器规定，最低要求的低压容器（仅限毒性程度为极度和高度危害介质）的pV乘积大于等于0.2MPa·m3 ，根据这个规定，以本标准规定的开采器主管规格为150cm，内直径4.2cm，充装液态二氧化碳压力5MPa，计算pV值为0.016（按内直径4.2Cm计算应为0.01）MPa，远小于压力容器监察规程规定的三类低压容器pV值，且管体中盛装介质为无毒性；即使第二类压力容器也限制为毒性程度为极度和高度危害介质。
2）开采器在爆破过程中，在炮眼中瞬间达到百兆帕压力并迅速卸放，不会产生任何危害作用。

基于以上原因，开采器主管不作为压力容器，但在其充装液态二氧化碳、储存、运输过程中应加强管理，在开采器的使用管理技术规范中应有明确规定。
4. 关于开采器不作为防爆电气设备管理的说明
4. 关于开采器不作为防爆电气设备管理的说明
电气设备是利用电能的设备。

矿用防爆电气设备 系指按GB3836.1-2000标准生产的专供煤矿井下使用的电气设备。
    开采器中唯一的与电气相关的部件是起动器，该器件的电气参数完全与电雷管相同。起动器通过两个电极柱连接引线，在发爆器冲能（≤4ms）作用下，引燃热反应物质，所产生热量被液态CO2迅速吸收、汽化、升压至设定压力，完成能量转换做功。

上述过程说明，开采器不是依靠电能转换做功，只是借助于发爆器冲能激活起动器，通过热反应材料的化学反应和液态二氧化碳汽化、膨胀做功。因此，开采器不属于电气设备；

其次，开采器起动器的激活过程同电雷管一样，只不过电雷管是引爆，而该部件是引燃。可以把起动器看作是电雷管，按电雷管有关标准进行其技术性能和安全参数检验。

开采器不属于电气设备，而且在其正常运行过程中不可能产生电弧、电火花引燃爆炸性气体混合物，无法用任何种类的防爆电气设备对其进行界定。因此，本标准中没有按防爆电气设备标准规定开采器的技术性能及检验。
